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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九题：楼宇买卖印花税 

 
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０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一月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政府于今年四月一日起，把２,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楼宇买卖印花税税率

调高至４.２５％。财政司司长亦于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向本会表示，对于炒

卖物业而从中获利的炒家，税务局会认真跟进所有个案，并就买卖利润向

有关人士或公司征收利得税。司长更表示，二○○八至二○○九年度，税

务局人员须作进一步跟进的怀疑炒卖个案有４,０００多宗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上述楼宇买卖印花税措施实行半年以来，政府录得相关的楼宇成交

数量和税收款项有多少，以及与去年同期的相关数字如何比较； 

 

（二）上述经税务局作进一步跟进的４,０００多宗怀疑炒卖的个案中，证

实为炒卖个案的有多少宗，悬而未决的有多少宗，证实为非炒卖的有多少

宗；证实为炒卖的个案当中，涉及的税款有多少，已收的税款有多少，未

能成功追讨税款的个案有多少，以及政府有何跟进措施；及 

 

（三）政府会否考虑当卖方并非香港居民或香港注册的公司时，要求律师

为卖方办理手续时，须在卖方所得的款项中，扣起一定百分比的款项，待

楼宇卖家缴付利得税，或获香港税务局发出不须缴税证明后，才将所扣起

的款项交还卖家？ 

 

 

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自二○一○年四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止，税务局的印花税署共录

得３,２２３宗２,０００万元以上物业的转让个案，较去年同期增加８６

％，涉及的印花税收为６１.６亿元，较去年同期上升１２７％。 

 

（二）在二○○八至○九年度内，经电脑程式筛选及再经税务局人员初步

覆检而发现的怀疑炒卖物业个案有４,３００宗。截至二○一○年十月底，

税务局已完成３,６００宗个案的审核工作，尚余７００宗仍在处理中。在

经审核的３,６００宗个案中，有１,６００宗被评定为无须课税，而在被

评定须就售卖物业所得利润课税的２,０００宗个案中，有３５０宗已由纳

税人自行申报，税务局已就余下的１,６５０宗个案发出缴交利得税通知

书，涉及税款４.１亿元，但税务局没有就当中已缴付的税款作统计。 

 

  对于欠税个案，税务局会立即采取各种追讨行动，包括加征附加费；

向第三者（例如欠税人的银行、雇主或债务人等）发出「追收税款通知书」，

要求他们将代该欠税人持有的金钱交予税务局以缴纳其欠税；以及在区域

法院进行民事诉讼。如获法院裁定的债项仍未清缴，税务局可申请扣押欠

税人的动产；或就他的不动产执行押记令。税务局亦会就欠税提出破产或

清盘的申请，及向区域法院申请「阻止离境指示」，阻止欠税人士离境。 

 

（三）香港一直奉行以地域来源作为征税的原则，并致力维护公平的税制。

任何人士，无论是否香港居民或是否在香港设立的企业，若在本港经营行

业、专业或业务从而获得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利润，便须课缴利得税。

若只针对非香港居民或非在香港设立的企业，就其在香港买卖物业实施预

扣税款安排，会有违香港税制公平的原则。  

完 


